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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和公司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的有关

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已经事前从公司获得并审阅了

公司董事会提供的《关于与深圳市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签署卫

星厅配套站坪租赁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》《关于与深圳市机场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签署卫星厅配套设施运营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议

案》相关材料，在全面了解上述事项的情况后，我们本着客观公

允和实事求是的态度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与深圳市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签署卫星厅配套站

坪租赁协议的关联交易意见 

（一）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，为董事会提

供了可靠、充分的决策依据。 

（二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、客

观的了解。我们认为： 

卫星厅配套站坪是公司提供航空运输生产服务所必须的生

产设施。为保障日常生产，公司需与深圳市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机场集团”）签署卫星厅配套站坪租赁协议。 

相关租金定价参考同类机坪租金定价方法，按照投资收益原

则定价。基于项目投资成本，以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利率加权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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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值作为基准财务内部收益率，测算合同期内卫星厅配套站坪租

金的基准价格，将实际租金与全年旅客吞吐总量挂钩，根据旅客

吞吐量设定付费比例。定价充分考虑疫情影响，符合公允性原则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 

（四）上述关联交易与机场集团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，但不

形成被其控制状态，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。 

（五）我们同意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根据

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的规定，本关联交易事项

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与深圳市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签署卫星厅配套设

施运营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意见 

（一）公司对本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，为董事会提

供了可靠、充分的决策依据。 

（二）我们在事前对本关联交易事项的情况进行了全面、客

观的了解。我们认为： 

卫星厅配套设施是机场集团为卫星厅运行而投资建设的必

要保障设施，且公司为唯一的使用主体。为保障日常生产，提升

公司能源设施设备运维管理效率，降低管理成本，有必要与机场

集团签署卫星厅配套设施运营管理协议。经双方协商，以成本补

偿为定价原则确定年运营管理费，定价政策符合公允性原则。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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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 

（四）上述关联交易与机场集团存在一定的相互依赖，但不

形成被其控制状态，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。 

（五）我们同意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根据

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的规定，本关联交易事项

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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